芒市委宣传部2016年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贯彻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路线、方针、政策，负责全市宣传思想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服务。

（2）、负责规划、部署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3）、组织全市理论研究、理论学习、理论宣传工作。

（4）、负责对全市新闻工作的管理，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统筹协调管理互联网新闻宣传工作；负责全市新闻网络、新闻队伍建设。
    （5）、组织和指导全市文化艺术工作、精神产品生产、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6）、负责规划、部署全市思想政治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形势政策教育。

（7）、指导、协调全市对外宣传工作。

（8）、承担市委和省委宣传部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2．机构人员情况。我部部门编制为：行政编制8人（含领导职数3人），工勤编制2人，参公管理编制7人。我部现有人员22人，其中：在职人员15人，全部为公务员身份；退休人员7人。在编实有车辆3辆。
二、2016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241.57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41.5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1.57万元。

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91.57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98.06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村（居）委会干部工资、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

核定标准：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2、商品和服务支出48.69万元

其中：办公费4.08万元，业务费42.75万元，工会及福利费1.56万元、退休公用经费0.3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3000元，在职人员福利费核定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的2.5%，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44.82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34.62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住房公积金10.20

三、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1．2016 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6.58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0.03万元，下降 0.45%。其中：公务接待费下降1.0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下降0.21%，公务用车购置下降0%。
（2）三公经费及会议费较去年有所减少，原因有：一是顺应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机制，我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狠抓落实，严控“三公经费”及各种预算外支出；二是，有部分支出目前没有支付到位；三是2015年决算数就因财政困难无法下拨经费，而造成三公经费减少，因做预算时考虑不周全，并本着厉行节约的机制，片面的在2015决算的基础上做，预算实际数应该比2015年决算数大才符合逻辑。
2.在预算执行中存在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

因财政困难的原因，造成全市很多单位经费紧张，甚至是省州来的项目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到位，这给很多中心工作造成被动局面。

